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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推动全省工业企业“小升规、规改股、股上市”

的实施意见 

鲁工信发〔2019〕8 号 

各市人民政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

各直属机构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 

为进一步推动工业企业发展壮大，鼓励小微工业企业升级为

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（简称“小升规”），促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

规范化公司制改制（简称“规改股”），推进工业企业上市（简

称“股上市”），加快新旧动能转换，实现高质量发展，经省政

府同意，提出以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，突出目标导向、问

题导向和政策导向，切实解决当前工业企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

盾和问题，推动企业做大做强，实现高成长和高质量发展。 

（二）主要目标。大力推进“小升规”，以 2019 年 8 月底

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基数，到 2021 年，推动 1 万家小微工业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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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升级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。大力推进“规改股”，到 2021 年，

实现全省 60%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规范化公司制改制。

大力推进“股上市”，力争到 2021 年全省新增上市工业企业 60

家左右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大力推动“小升规”。 

1.建立“小升规”企业培育库。以年营业收入 1000—2000

万元的小微工业企业为重点培育对象，每年按不低于发展预期数

的 1.2 倍建立“小升规”重点企业培育库，实施“一对一”精准

对接服务，提供扶持政策、财税知识、市场开拓、统计报表等方

面辅导。 

2.对“小升规”企业实施奖励引导。2019-2021 年对新升规

企业每户给予最高一次性 10 万元奖励。 

3.加大对“小升规”企业融资支持。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

发针对新升规企业特点的专项金融产品，采取提供授信额度等方

式加大对新升规企业的融资支持。全省政策性担保机构要积极为

新升规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支持，不收取贷款保证金，按有关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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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融资担保机构降费奖补。各级贷款风险补偿资金要重点支持

金融机构开展新升规企业的融资业务，支持企业快速发展。 

4.安排专项资金支持“小升规”企业。各级政府预算安排的

产业发展、技术改造、技术开发等专项资金中，支持“小升规”

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10%。将升规 3 年内的企业作为中小微企业重

点培育对象，符合条件的认定为省市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和

“隐形冠军”“瞪羚企业”。 

（二）大力推动“规改股”。 

1.积极解决改制难题。妥善处理企业改制过程中涉及的城乡

规划、土地房产、项目立项、税费缴纳、股权确认、证照补办和

行政许可衔接等历史遗留问题，加强产权保护，合理解决债务处

置、资产重组、转移担保等问题，积极为企业改制创造条件。有

条件的地方要对完成改制企业给予一定费用补助。 

2.提供优质中介服务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大力培育和支持市

场中介发展壮大，为改制企业提供财务、投资、管理咨询及法律

顾问等服务。对于为改制企业提供上述服务的中介机构，有条件

的地方要择优给予奖补激励。 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288


